附件2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身份证明材料）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权利人□义务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

名称: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方式:0717-6233728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申请人身份证明

　　(二)证明用途

　　不动产变更、转移登记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条）

第九条  申请不动产登记的，申请人应当填写登记申请书，并提交身份证明以及相关申请材料；

第二十六条  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生变更的，不动产权利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

1.8.4.2已经登记的不动产，因其权利人的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等内容发生变更的，申请人申请办理该不动产的登记事项时，应当提供能够证实其身份变更的材料；

9.2.1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因下列情形发生变更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变更登记：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生变化的。

(四)证明的内容

□ 1.因行政区划变化导致申请人身份证号码不一致，

本人承诺不动产登记簿中记载的本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本次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系同一人，现以本次提供的身份证申请登记；

□ 2.申请人姓名同音不同字，

本人承诺不动产登记簿中记载的本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本次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系同一人，以本次提供的身份证申请登记；

□ 3.申请登记时身份证明材料与权属来源身份证明材料的类型和号码不一致，

本人承诺不动产登记簿中记载的本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本次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系同一人，以本次提供的（□ 居民身份证□ 军官证□ 士官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港澳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申请登记。

　　(五)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本证明事项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六)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七)不实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的，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已作出的行政决定，申请人对依据决定发生的行为给第三方造成的影响、损失和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相应的法责任。同时，将申请人列入政务服务诚信档案黑名单，开展联合惩戒。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处理。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并愿意接受相应的依法处理;

(四)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并接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五)对违反承诺的行为或超越承诺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行政决定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六)以上陈述真实、有效，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签字（盖章）:                       
日  期:                    
　　

    (本文书由行政机关随不动产登记档案保存，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依法查询、复制。)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不动产坐落证明材料）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权利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

名称: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方式:0717-6233728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不动产坐落证明

　　(二)证明用途

　　不动产变更、转移登记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条）

第二十六条  不动产的坐落、界址、用途、面积等状况变更的，不动产权利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

9.2.1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因下列情形发生变更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变更登记：不动产坐落、界址、用途、面积等状况发生变化的。

9.2.3申请材料 

　　申请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提交的材料包括：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的材料：

房屋面积、界址范围发生变化的，除应提交变更后的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地图、宗地界址点坐标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外，还需提交：①属部分土地收回引起房屋面积、界址变更的，提交人民政府收回决定书；②改建、扩建引起房屋面积、界址变更的，提交规划验收文件和房屋竣工验收文件；③因自然灾害导致部分房屋灭失的，提交部分房屋灭失的材料；④其他面积、界址变更情形的，提交有权机关出具的批准文件。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的，还应当提交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和土地价款缴纳凭证。

(四)证明的内容

□ 房屋权属证书与土地使用权证书记载坐落不一致；

□ 申请人申请登记坐落与登记簿记载坐落不一致；

本人承诺本次申请的不动产坐落与现场一致，以此次申请的不动产坐落进行登记。

　　(五)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本证明事项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六)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七)不实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的，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已作出的行政决定，申请人对依据决定发生的行为给第三方造成的影响、损失和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相应的法责任。同时，将申请人列入政务服务诚信档案黑名单，开展联合惩戒。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处理。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并愿意接受相应的依法处理;

(四)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并接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五)对违反承诺的行为或超越承诺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行政决定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六)以上陈述真实、有效，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签字（盖章）:                       
日  期:                    
　　

    (本文书由行政机关随不动产登记档案保存，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依法查询、复制。)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婚姻关系证明材料）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权利人□义务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

名称: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方式:0717-6233728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婚姻关系证明

　　(二)证明用途

　　不动产转移登记（买卖、非公证继承）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 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

1.8.6继承、受遗赠的不动产登记 

因继承、受遗赠取得不动产申请登记的，申请人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的，按《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申请人不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8.6.1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1、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证、户口簿或其它身份证明； 

2、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的死亡证明，包括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明；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死亡的材料等； 

3、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包括户口簿、婚姻证明、收养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公安机关以及村委会、居委会、被继承人或继承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他能够证明相关亲属关系的材料等； 
(四)证明的内容

□ 1.不动产属一方婚前财产；

本人承诺于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结婚，之前无其他婚姻状况；
□ 2.不动产属配偶去世后一方单独购买的；
本人承诺于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离异□丧偶 后至今未再婚。

□ 3.年满70岁的老年人，无法提供结婚证，也无法调取婚姻档案材料；
本人承诺与________于_______年结婚，至今仍为夫妻关系；
□ 4、非公证继承，若被继承人产权证或土地证遗失，需要由配偶申请挂失但无法提供相关证明的，通过配偶提供自己或家人的档案信息间接证明双方夫妻关系的。

本人承诺与________于_______年结婚，至被继承人死亡，仍为夫妻关系；

(五)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本证明事项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六)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七)不实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的，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已作出的行政决定，申请人对依据决定发生的行为给第三方造成的影响、损失和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相应的法责任。同时，将申请人列入政务服务诚信档案黑名单，开展联合惩戒。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处理。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并愿意接受相应的依法处理;

(四)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并接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五)对违反承诺的行为或超越承诺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行政决定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六)以上陈述真实、有效，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签字（盖章）:                       
日  期:                    
(本文书由行政机关随不动产登记档案保存，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依法查询、复制。)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死亡证明材料）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权利人□义务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

名称: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方式:0717-6233728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死亡证明

　　(二)证明用途

　　不动产转移登记（买卖、非公证继承）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民法典》

第十五条 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

1.8.6继承、受遗赠的不动产登记 

因继承、受遗赠取得不动产申请登记的，申请人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的，按《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申请人不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8.6.1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1、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证、户口簿或其它身份证明； 

2、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的死亡证明，包括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明；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死亡的材料等； 

3、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包括户口簿、婚姻证明、收养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公安机关以及村委会、居委会、被继承人或继承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他能够证明相关亲属关系的材料等； 

(四)证明的内容

1、购买或出售政策性住房，无法提供配偶死亡证明。

本人承诺以本次提供的（□ 单位的人事档案记载父母或配偶已故的信息□墓碑照片 □ 公墓证□单位、社区或村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申请登记。

非公证继承情形下，无法提供被继承人父母的死亡证明。

□ 本人承诺以本次提供的（□ 单位的人事档案记载父母或配偶已故的信息□墓碑照片 □ 公墓证□单位、社区或村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申请登记。

□ 本人承诺被继承人的□父亲              □母亲           已于________年去世。

　　(五)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本证明事项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六)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七)不实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的，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已作出的行政决定，申请人对依据决定发生的行为给第三方造成的影响、损失和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相应的法责任。同时，将申请人列入政务服务诚信档案黑名单，开展联合惩戒。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处理。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并愿意接受相应的依法处理;

(四)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并接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五)对违反承诺的行为或超越承诺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行政决定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六)以上陈述真实、有效，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签字（盖章）:                       
日  期:                    
    

(本文书由行政机关随不动产登记档案保存，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依法查询、复制。)

小微企业免缴不动产登记费承诺书

(样  本)

本公司（企业）慎重承诺：
本公司（企业）已经认真阅读并知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小微企业标准，按照该标准，本公司（企业）属于小微企业，现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79号）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规定，申请免缴不动产登记费（含第一本不动产权证书的工本费)。
本公司（企业）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承诺，本公司（企业）将全额补缴免缴的不动产登记费，自愿承担由虚假承诺导致的相关法律责任，依法依规纳入信用记录并接受相应的失信惩戒。
公司（企业）印章
                             年  月  日
